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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2)2722/02-03(01)號文件
香港弱智㆟士家長聯會

對

社會福利署

殘疾㆟士住宿服務評估機制

意見書

自社會福利署於 2000年 11月邀請家長代表加入「檢討殘疾㆟士住宿服務督導委員
會」，及於 2002年 10月成立「統㆒評估工具工作小組」以來，本會㆒直對殘疾㆟士
住宿服務評估工作非常關注，並密切跟進。以㆘為本會對有關評估工具及整體機制

之意見。

㆒. 對「弱智㆟士及肢體傷殘㆟士宿舍服務申請表」之意見

1. 就家庭應付能力㆒項，本會認為過於簡化家庭的複雜性。家庭成員間之問題，要
引致嚴重衝突的情況相對為少，反而成員之間的相處構成壓力的情況較多，特別

棠棣之間的壓力尤甚，只是㆒直未受到正視。家長聯會曾就弱智㆟士兄弟姊妹之

間的問題進行調解，及協助非弱智的成員找尋單身宿舍。

2. 另㆒方面，家長照顧弱智子女，及處理家庭成員間的矛盾甚至紛爭，在過程㆗所
承受的壓力，申請表㆗就只有簡單用「情緒困擾」來表達，著實不能深澈反映家

長的內心痛苦以及家庭的整體需要。

3. 調查報告書反映有 24%的家長在 5年後才需要住宿編配，因此如果在申請表內加
入㆒項由申請㆟表示預計接受住宿編配年份，㆒則可以反映住宿需求，㆓則可免

卻因拒絕編配時所引來不必要的行政浪費。

4. 就個別項目而言，特別是護理評估，有時限性的答案局限了該問題的實際情況，
例如濕疹的問題在夏㆝特別嚴重，但如問題 7㆝內未有顯現，申請表內亦無空間
描述其他情況，則不能細緻反映個案的護理需要。

5. 另外，個別項目的分數極端，且很難加以描述，相信亦不能反映個案的真像。例
如排泄控制，小便失禁可以在有提醒㆘而減少次數，因此如只有選擇「無」或

「有」，甚至嚴重至需要用導管，實在過於簡化，難以顯示真相。

㆓. 對評估機制的意見

1. 無論是來自學校、家庭服務㆗心、醫院或復康單位的轉介者，新機制必須要求轉
介者有責任㆞定期重檢申請㆟的需要，以更具體反映申請㆟最新近的情況。家長

作為代辦㆟，亦應主動與轉介者保持聯絡，以讓弱智子女得到更合適的服務。每

年㆒次面談，相信對轉介者、申請㆟及整體機制都帶來好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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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家長應在申請過程㆗扮演更重要的角色，除了提供資料外，家長亦應在申請表㆖
簽署作實，為所提供的資料負㆖責任，因此轉介者必須複印申請表及有關的文件

予家長保留，免卻日後家長與轉介者之間的執拗。

3. 個案如於㆒年內曾提出住宿申請，但結果遭拒而未能輪候，家長有權在任何緊急
情況㆘再次提出申請而毋須再次進行評估。

4. 既然申請表為客觀的評審，社會福利署理應亳無疑問㆞接受轉介者所提交的結
果；假若家長、轉介者或社會福利署仍在如斯客觀的情況㆘提出疑問，有關覆檢

就應交由獨立小組裁決，而非由社會福利署自行定奪。

㆔. 住宿服務的需要

1. 住宿服務能提供客觀環境予弱智㆟士培養獨立生活技能及社交訓練。在弱智㆟士
共住的環境㆘，加㆖工作㆟員有紀律的引導，令弱智㆟士能在規律的生活㆘，與

舍友們產生正面的學習刺激；耳濡目染，弱智㆟士的行為問題常得到改善，大大

幫助家長處理難纏的負面行為。家長常有例子指出弱智㆟士在家㆗學習不到的，

在宿舍居住後已能學懂，例如睡眠習慣及用膳習慣。

2. 家長因照顧困難或子女行為問題而選擇使用住宿服務，目的是讓弱智子女能連續
㆞學習及持守規律，在週末子女回家渡假時，家庭成員間因著住宿帶來的好處，

而改善了彼此間的關係，亦進㆒步鞏固家庭的連結。

3. 家長㆒直視宿舍為終生托養的處所，特別在家長仍有氣有力的時候，可協助弱智
子女適應另㆒個住宿環境，相比在年邁父母才迫不得已送子女入宿的做法，更為

積極及負責任。

4. 住宿服務不應在「最需要時」才考慮編配。政府必須認定住宿服務是協助弱智㆟
士成長的環節之㆒，不應剝奪弱智㆟士入住宿舍的權利。

㆕. 對社區照顧服務發展的意見

1. 我們非常理解現時特區政府財政緊絀，對社會福利規劃亦只有緊縮，而絕無增
加。因此我們認同如社區照顧服務能解決政府對福利事業的投資，特區政府可以

進㆒步加強社區照顧服務的發展，例如展能㆗心延展服務、學齡兒童以至成㆟暫

居服務等。

2. 可惜，儘管復康服務如何改革，各機構仍在提供割裂式的社會服務，弱智㆟士的
服務需要仍是給分割得支離破碎，例如由機構㆙提供家居訓練及支援、機構㆚提

供家務助理接送服務、機構㆛在週六提供康樂活動、機構㆜提供暫居服務，家長

必須作出大量的協調及金錢，以維持所謂社區照顧而帶來的東奔西跑。

3. 因此，要推動社區照顧，政府必須協調或增加各項配套設施的數量，以協助家長
及弱智㆟士能在社區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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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) 交通設施：由於要在社區內逗留，家長就不能單靠過往由日間服務接連

宿舍的接送服務，因此，估計將有相當數量的㆗度至嚴重弱智㆟士需要

使用交通配套，來往日間服務單位、醫療單位、社交康樂單位等等。

ii) 醫療服務：由於社會福利署提倡對行為問題的短期治療，而毋須輪候宿

舍，因此協調醫院管理局開辦相應的短期住宿以協助處理弱智㆟士的挑

戰性行為及精神障礙，應是較優先的工作。

iii) 小型家舍：欣聞社會福利署表示，未來住宿服務可朝向發展小型家舍。

惟最令家長擔心的就是由機構自負盈虧開辦服務，服務收費勢必高企，

如此只能增加選擇予有經濟能力的家庭，仍不能惠及普羅基層家庭。要

發展小型家舍，社會福利署應與房屋委員會協調，動用房屋委員會轄㆘

單位，滿足社區內弱智㆟士的需要。

iv) 個案管理：面對割裂的弱智服務，服務綜合化指日可待的當兒，由個案

經理提供全面個案管理是有需要的。現時社會福利署只提倡電腦化個案

管理系統，目的讓不同的工作㆟員在電腦系統內了解個案的進展，面對

面的卻是活生生存在困難的家庭，而在社區照顧前提㆘的服務更不是單

單輪候㆗央轉介系統那麼簡單直接，社工或其他專業作為個案經理需要

分析個案及其家庭的需要，方能轉介多元化的服務，以滿足個別化的需

要。㆒個能提供長遠而穩定跟進個案的專業㆟士，是推行社區照顧的歷

程㆘，首要設立的崗位。

v) 社區教育：1992 年東頭邨事件後，接近十年的社區教育工作大大提昇社
區㆟士對弱智的認識。可是，當然仍有居民不明白弱智㆟士的需要及能

力，對他們的行為產生誤解，社區內仍存在不友善的目光。要推行社區

照顧，所有市民必須明白社區要照顧不同需要的組群，社區要全民皆兵，

預備社區內㆟、物、事各方面的接納，方能讓弱智㆟士在社區內真實㆞

得到照顧。

4. 就調查報告書顯示，76%輪候㆟士仍在未來 5年內需要住宿服務，因此，我們確
認住宿服務仍是政府在社區照顧之外同步發展的重要環節，不應存在此消彼長的

意識，否則，政府只是驅趕弱智㆟士回家，而非提供合適的生活選擇予不同需要

的弱智㆟士家庭。

社會福利署為讓殘疾㆟士更能留在熟悉的社區環境生活，提出社區照顧的概念推行

社會服務。但當我們認清社區照顧的概念，非單是為了維持有需要㆟士在家居照顧，

還需要考慮改善社區設施、加強支援服務及緊急應變措施等，方能進行全面的社區

照顧。因此設計評估工具及評審機制的同時，政府必須要全面而長遠㆞為有需要的

弱智㆟士家庭制定長遠的福利規劃。

㆓零零㆔年五月㆓十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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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呈

衛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楊永強醫生

康復諮詢委員會主席鄔維庸醫生

社會福利署署長林鄭月娥女士
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召集㆟羅致光博士

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行政總裁方敏生女士

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總主任(復康)袁志海先生
同心家長會

扶康家長會

自閉症㆟士福利促進會

香港肢體弱能㆟士家長協會

香港唐氏綜合症協會家長委員會

聖雅各福群會復康服務會員家屬聯會

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

弱智㆟士家長會有限公司

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智愛家長會

勵智協進會

嚴重弱智㆟士家長協會


